港台书库使用规定（暂行）

根据《图书馆馆藏图书分级分类管理办法》港台书库实行闭架管理、预约阅览，为保障读者使用需求与内部业务流程的有序进行，特制订本规定。
1.有使用需求的读者须携带校园卡至服务台进行现场实名预约；
2.读者在办理预约手续时需提供以下信息：
图书信息：书名、索书号、条码号
3.服务台工作人员在收到信息后到港台书库查找并拿取相应图书。
4.读者须在B502阅览室前台登记后取阅。该书仅限室内阅览，不可带出阅览室；
5.阅览完毕，将图书还回B502阅览室前台，在登记表上签名还回，登记还回时间。
6.读者在使用此类文献时不可复制（复印、拍照、扫描等）及传播，因违反规定造成的后果，读者自负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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